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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华兴镇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服务管理
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

根据《重庆市铜梁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联合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铜综治委〔2016〕38号）的精神，为有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切实促进平安华兴建设，确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落实到位，经镇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华兴镇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服务管理领导小组，现将综合服务管理领导小组人员组成情况通知如下：
组  长：张长林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冯廷伟      宣传、统战委员

陆洪华      政法委员、副镇长

成  员：许雪梅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综合指挥岗
            龙恩涛      平安法治办公室平安法治岗
贺彦秋      经济发展办公室财务管理岗
            朱华英      民生服务办公室民政事务岗
  周   龙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岗
            苏培仿      华兴镇卫生院院长 

杨  鹏      大庙镇派出所所长 
下设办公室在华兴镇民生服务办，由分管领导冯廷伟任主任，民生服务办公室全体人员为成员。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服务管理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全镇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服务管理工作，定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牵头负责监测、预警、救治、救助、服务、管理等工作；负责做好符合条件的患者免费服药动员组织和宣传；负责督促患者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按医嘱给患者服药，主动掌握患者现实状况、病情变化、治疗服药（包括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和疗效不佳）、监管看护、家庭变故、在（失）控状况等情况，发现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并做好记录；督促做好本村患者的每月至少一次以上入户走访探视，督促精神病障碍患者的定期随访、日常监护和年度责任落实评估制度等工作的完成情况，纳入村（社区）年度考核。建立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派出所、经济发展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院等办所部门组成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定期分析、研究排查工作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总结、通报排查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排查、救治救助工作，特别是标黄的重点人员的管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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